（仅为审查演出内容是否合法合规，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后，将演出曲目、服化道、主持词、售票方案、宣传海报、宣传视频、宣传词、票据设计图、演出现场背景图案文字设计等内容提交审读委员会进行初审）。

受理人员通知申请人决定文件予以同意的，颁发《喀什市营业性演出许可决定》

审批机构审查材料，作出予以同意或者不予以同意的决定


演出经纪机构、文艺表演团体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审批流程图（驻场演出）

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在网上完成提交，提交完成后作出受理决定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受理人员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

不属于职权范围的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
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

不予以受理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全部内容

审读


